
|正本| 檔號:

保存年限:

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函

受文者:各會員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12 日

機關地址: 110 台北市基隆路 2 段 51 號 13 樓之 3

連絡人:許玉雁

連絡電話: 02-23775108 ext.18 
傳真電話: 02-27391930 

裝 發文字號:全建師會 (114)字第 0315 號
遠別:普通

訂

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

附件:無

主音:函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114 年 1 月 13 日召開「建築法第 71 條

竣工圈簽章執行方式研商會議」紀錄，請查照。

說明: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114 年 4 月 25 日國署建管字第 1141071152

號函辦理。

正本: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高雄市建築師公會、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中市建築師公會、

臺南市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、

宜蘭縣、建築師公會、基隆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縣建築師公會、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、

苗果縣、建築師公會、彰化縣建築師公會、南投縣建築師公會、雲林縣建築師公會、

嘉義縣建築師公會、嘉義市建築師公會、屏東縣、建築師公會、花蓮縣、建築師公會、

臺東縣、建築師公會、澎湖縣、建築師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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